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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956.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2年6月2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2023年3月1

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416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

商）”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2023年4

月1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4

月1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

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保荐人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

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

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

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4月7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

室主持了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4”位数 0535，5535

末“5”位数 00742，25742，50742，75742

末“6”位数 538343，038343，288343，788343

末“7”位数

3567122，1567122，5567122，7567122，9567122，

6142575，1142575

末“8”位数 71129601，21129601，52070264

末“9”位数 052038210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

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28,673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安

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10日

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956.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2年6月2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2023年3月

1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416号文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森泰股份” ，股票代码

为“301429” 。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

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956.0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8.75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

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

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

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

额147.800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113.5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42.4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根据《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953.20755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591.2000万股）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522.3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1,433.65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44744991%，申购倍数为4,085.88547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发行中止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并

于2023年4月1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

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的初步配售结果和《发行公告》

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于2023年4月10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

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

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

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履行资金交收

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4月1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釆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若不足1股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

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锁定期为6个月，锁定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保荐人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

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异常名单或黑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

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

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

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2023]100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3年修订）》（深证上 [2023]110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2023〕19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

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4月6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244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4,558个有效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3,566,690万股，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

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有效申购

总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量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950,390 54.68% 10,811,591 71.02% 0.05543599%

B类投资者 1,616,300 45.32% 4,411,909 28.98% 0.02730089%

总计 3,566,690 100.00% 15,223,500 100.00% -

注：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均为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后四舍五入所

致。

其中，余股13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红启兴三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

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8512797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10日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辰科技”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461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

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

033.3400万股。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55.0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参与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64.576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25%，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

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90.4245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705.2635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2.80%；网上发行数量为263.5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27.20%。最终网下、网上初始发行合计数量968.7635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245.56元/股。

根据《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059.50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96.90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08.363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62.80%，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547.2894万股，网下有锁定期部

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61.0741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60.4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7.2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470476%。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4月1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3年4月10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245.56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

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

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

年4月1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网

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

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

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

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

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2023〕33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投资者资质以及

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

（1）富诚海富通索辰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索

辰科技专项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2）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截至公告披露之日，上述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关于本

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3年4月4日（T-1日）公告的《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之专项核查报告》

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3年4月3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245.56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253,746.97万元。

依据《实施细则》，发行规模20亿元以上、不足5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3%，但不超过人民

币1亿元，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10,000.00万元，本次获配

股数31.0002万股，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 保荐人（主承销

商）将在2023年4月12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索辰科技专项资管

计划的方式参与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10%，即103.3340万股，同时参

与认购规模金额上限不超过8,245.00万元。索辰科技专项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

资金合计8,245.00万元，共获配33.5763万股。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2023年4月12日（T+4

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310,002 76,124,091.12 24

个月

富诚海富通索辰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35,763 82,449,962.28 12

个月

合计

645,765 158,574,053.40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4月7日（T+1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707室主持了索辰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发行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

东方公证处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2255, 4755, 7255, 9755

末“

5

”位数

47614, 72614, 97614, 22614

末“

6

”位数

070498, 270498, 470498, 670498, 870498, 079816, 57981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

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7,20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

股索辰科技A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

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2023〕33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

规则》（中证协发〔2023〕18号）（以下简称“《承销业务规则》”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

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3〕19号）（以下简称“《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 ）以及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3〕19号） 等相关规

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交易平台（IPO网下询价申购）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

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4月6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209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4,95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

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1,282,51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

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

（股）

获配数量

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

比例

有限售期配售

数量 （股）

无限售期配售

数量 （股）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A

类投资者

1,072,770.00 83.65% 5,174,320 85.05% 519,311 4,655,009 0.04823327%

B

类投资者

209,740.00 16.35% 909,315 14.95% 91,430 817,885 0.04335439%

合计

1,282,510.00 100.00% 6,083,635 100.00% 610,741 5,472,894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649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泰康

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型保险投资账户” ，其为A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

最早（以上交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

总量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

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3187958、021-23187957、021-23187956、021-23187191

发行人：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23-28

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经营者集中申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华化学” 或“公司” ）于近日获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批复，同意万华化学拟通过收购烟台巨力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

巨力” ）股份，取得烟台巨力控股权。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同意经营者集中的附加限制性条件为：

1、在交易条件相当的情况下，交易交割完成后向中国境内市场客户供应甲苯二异氰酸酯的年度均

价不高于承诺日（2023年3月30日）前二十四个月平均价格。若主要原材料价格出现一定幅度下降，应当

对向中国境内市场客户供应甲苯二异氰酸酯的价格进行公平合理的下调。

2、除非有正当理由，交割完成后保持或扩大中国境内甲苯二异氰酸酯的产量，并持续研发创新。

3、依据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向中国境内市场客户供应甲苯二异氰酸酯。 除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

绝、限制或延迟向中国境内市场客户供应产品；不得降低对中国境内市场客户的供应质量和服务水平；

在同等条件下，除合理的商业惯例外，不得对中国境内市场客户实行差别待遇。

4、除非有正当理由，不得强制中国境内市场客户排他性地采购甲苯二异氰酸酯产品或进行搭售。

上述限制性条件自交易交割日起5年后，集中后实体可以向市场监管总局提出解除条件的申请。

一、公司与一致行动人收购意向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新疆和山东旭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 成立于 2017年 3月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654000MA77B7WK23，注册地址为新疆伊犁州奎屯市喀什东路15号科创大厦五楼501室，注册资本

2.7亿元，经营范围为对甲苯二异氰酸酯生产企业的股权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巩和山持有99.9259%合

伙份额，为企业实际控制人，魏红持有0.0741%合伙份额，合计持有100%。 与万华化学无关联关系。

该企业为标的公司烟台巨力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烟台巨力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6月，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33693094D，注

册地址为山东省莱阳市经济开发区崂山路6号，注册资本40,320万元，主要从事甲苯二异氰酸酯的生产

和销售，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为巩和山。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总资产53.39亿元，净资产

17.26亿元，2022年营收22.52亿元（未经审计）。 与万华化学无关联关系。

烟台巨力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烟台莱阳市拥有8万吨/年甲苯二异氰酸酯及造气、 硝酸等配套

产能（已停产）；全资子公司新疆和山巨力化工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如下：甲苯二异氰酸酯15万吨/年、盐

酸45万吨/年、液氯28万吨/年、二硝基甲苯17.7万吨/年、邻二氨基甲苯0.36万吨/年、二氨基甲苯11.5万吨

/年、碳酰氯18.2万吨/年、浓硫酸19万吨/年、70%硫酸0.3万吨/年、硝酸28万吨/年、60%硝酸15万吨/年、

氢氧化钠10万吨/年、氢氧化钠溶液[含量≥30%]47万吨/年、氨4.8万吨/年、硫磺0.07万吨/年、次氯酸钠

溶液[含有效氯〉5%]0.6万吨/年、氧[压缩的]1.8×10?万立方米/年、氮[压缩的]6.2×103万立方米/年的

生产、销售。

（三）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宁波中登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宁波中登” ） 成立于2021年7月，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KN82N79，注册地址为浙江省宁波市大榭开发区滨海南路111号西楼A1617-3室，注册

资本100万元，主要从事投资活动，法定代表人王学云。

该公司为万华化学员工持股平台，与万华化学为一致行动人。

（四）意向协议签署情况

2021年8月，宁波中登与新疆和山东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协议以人民币5.96亿元受让烟

台巨力20%股份；

2022年7月，万华化学与新疆和山东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拟受让烟台巨力

40.79%股份，价格以评估结果为基准由双方协商确定；

2023年3月， 万华化学与新疆和山东旭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签署转让协议， 拟受让烟台巨力

7.02%股份，价格以评估结果为基准由双方协商确定。

对烟台巨力剩余未收购的部分股权，万华化学拟继续收购，具体收购比例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二、签订协议尚需履行的程序

公司对烟台巨力的上述股份受让签署了意向协议，但涉及标的公司的资产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后

续公司将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的交易价值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股份全部受让成功，公司将取得烟台巨力控股权，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落实中央提出的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公司在西北地区的产业布局；

2、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更好的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

四、风险提示

本次意向收购协议涉及的标的公司资产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 双方将以评估结果为基准协商确定

交易价格，以及最终股权收购比例确定的交易价值履行董事会相关的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

603787

证券简称：新日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09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90,361.90 428,084.22 14.55

营业利润 18,063.45 -279.53 6,562.15

利润总额 18,029.81 954.37 1,78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17.50 1,137.07 1,32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770.13 -1,071.89 1,477.9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9 0.06 1,2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3 1.10 增加13.8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31,708.65 282,222.86 1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5,530.23 100,098.94 15.42

股本 20,400.00 20,4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66 4.91 15.27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上述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0,361.90万元，同比增长14.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6,217.50万元， 同比增长1,326.2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4,

770.13万元，同比增长1,477.95%。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331,708.65万元，较上年末增长17.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为115,530.23万元，较上年末增长15.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5.66元，较上年末增

长15.27%。

2022年度公司取得较好经营业绩的主要原因：一是公司产品竞争力提升，加之销售渠道发力，产品

销量同比增加，主营收入同步增长；二是推进精益管理，加强费用管控，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同时，

受上年比较基数较小的影响，业绩同比增长幅度较大。

（二）主要指标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2022年度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较上年分别同比增长6562.15%、

1789.19%、1326.25%、1477.95%、1216.67%、13.83个百分点。 主要原因是公司主销产品市场需求旺盛，

加之渠道运营效率提升，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同时，受上年比较基数较小的影响，业绩同比增长幅度较

大。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489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

2023-018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2022年度报告中最终披露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万元） 821,911.06 815,080.97 0.84

营业利润（万元） 21,930.44 14,783.25 48.35

利润总额（万元） 20,549.76 14,141.78 4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1,682.93 12,518.20 73.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28,052.07 19,949.19 40.6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0 0.06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6% 3.45% 2.71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万元） 834,802.81 946,240.04 -1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353,535.55 351,157.79 0.68

股本（万股） 217,573.65 217,573.65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62 1.61 0.62

注：上表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2.19亿元，同比增长0.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7

亿元，同比增长73.21%；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1亿元，同比增长

40.62%；基本每股收益0.10元，同比增长66.67%。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83.48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35.35亿元；股本21.7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62元，同比增长0.62%。

（二）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的说明

公司本报告期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略有增长，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均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原因如

下：

1、因公司接单价有所上涨、原材料价格下降、人民币汇率波动，以及太阳伞召回索赔等影响，主营业

务毛利额同比增加2.71亿元，主营业务毛利率同比增长3.11%。

2、公司为了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28号—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并参考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对公司原应

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进行调整，由于该项会计估计调整影响本报告期净利润增加1.12亿元。

3、公司跨境电商业务的增长导致运费、广告宣传费、仓储租赁费及平台佣金等费用增加；另由于海

外库存增加导致仓储管理费及使用权资产折旧增加，致使销售费用较上期有所上升。

4、欧美地区通胀高企，在国内外市场全线萎缩下，致使2022年度产生部分订单取消及跨境电商销售

滞销而产生部分库存。 本报告期末公司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

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导致本报告期净利润减少2.04亿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23年1月31日发布的《2022年度业绩预告》的业绩预计不

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499

证券简称：科达制造 公告编号：

2023-018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115,719.66 979,667.97 13.89%

营业利润 541,176.13 148,430.52 264.60%

利润总额 531,922.28 149,227.33 25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5,732.92 100,575.73 32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1,249.17 95,215.03 342.42%

基本每股收益（元） 2.232 0.534 317.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80% 15.80% 增加31.00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115,242.31 1,612,334.43 3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138,847.95 685,171.89 66.21%

股本 194,841.99 188,841.99 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5.845 3.628 61.10%

二、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立足高端制造、聚焦主营的战略，积极推进各项业务的开展，实现公司业绩的稳

健增长。 其中，公司陶瓷机械业务受海外新兴国家城镇化发展需求驱动的影响，海外订单需求旺盛，接单

占比首次突破55%。公司海外建材业务于2022年在肯尼亚基苏木、加纳陶瓷厂完成新增建筑陶瓷生产线

的产能释放，建筑陶瓷年度总产量增长超30%，在维持较高产能利用率的基础上，全年产销饱和，业务规

模同比2021年同期实现较好增长。 公司锂电材料业务重点推进子公司福建基地4万吨/年石墨化、1万吨

人造石墨产能建设工作，随着石墨化产能的逐步释放及售价的提升，锂电材料业务整体营收规模实现大

幅增长。 战略投资方面，因参股公司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科锂业” ）2万吨/年

电池级碳酸锂项目的全面投产， 以及碳酸锂产品市场价格的上涨， 蓝科锂业于报告期实现的净利润与

2021年同期相比有极大幅度上涨，公司就此确认的投资收益与上年同期相比亦有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15,719.66万元，同比增长13.89%；实现利润总额531,922.28万元，

同比增长256.4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5,732.92万元，同比增长323.30%。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大幅增减变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投资业务发展较好，其中陶瓷机械业务因海外订单增加、原材料价

格降低以及精益管理成效的凸显，营业利润取得一定的增长。 海外建材业务基于新增产能的释放、较高

产能利用率的运营，全年营收规模获得较好增长，并通过精益管理、成本管控等方式，维持较高盈利水

平。

此外，受益于参股公司蓝科锂业产销量及产品售价的大幅提升，公司投资收益大幅增长，致使相关

利润指标获较大增长。

三、 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但本公告所载2022年年度数据仅为

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表

项目名称 中青旅交建旅游产业发展（新疆）有限公司51%股权

经营范围

酒店管理；餐饮管理，餐饮服务，会展服务；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境内旅游业务；工程设计；会

议服务；经济贸易咨询；电脑动画设计；房地产开发；企业策划；旅游信息咨询；承办展览展示

活动；文化咨询；影视策划；技术推广；名胜风景区管理；城市公园管理；房屋租赁；房地产信息

咨询（不含中介服务）；停车场服务；健身服务；干洗服务；住宿；销售：工艺品、日用百货、酒

类、副食品、食品、饮料；项目投资，场地租赁，游乐园服务，休闲观光服务，组织体育表演活动，

洗车服务，演出场所经营，网络文化经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健身休闲活动。

挂牌价格 1450.0728万元

挂牌期限 20个工作日

联系人 牛经理

联系电话 010-66295626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

000938

公告编号：

2023－013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22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3月31日发布《2022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

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2年度经营情况，公司将于2023年4月14日（星期五）下午15:00—17:

00，在全景网举行2022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

者可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总裁王竑弢先生、独立董事周绍朋先生、副总裁兼

财务总监秦蓬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张蔚女士。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

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2023年4月13日15:00之前访问http://ir.p5w.net/zj/，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0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

省分公司拥有以下房产，拟将依法进行公开

处置，现予以公告。

一、资产情况

1.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燕南路 3、5

号 105-109、111-113、116-126 商铺，房产

证号： 粤房地权证穗字第 0150054668 号，

建筑面积：649.78㎡；

2.�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燕南路 17、19

号 105、106、108-119、121、122、124、125、

127 商铺， 房产证号： 粤房地权证穗字第

0150053458号，建筑面积：541.11㎡；

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燕南路 3、5、17、

19号占二楼商铺，房产证号：粤房地权证穗字

第 0150054835号，建筑面积：1814.35㎡；

4.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观海北路 1 号

湛江滨海园 7、8、9、10 号楼 01 号商铺，房产

证 号 ： 粤 房 地 权 证 湛 江 CQ 字 第

0100104775号，建筑面积：448.96㎡；

5.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观海北路 1 号

湛江滨海园 7、8、9、10 号楼 03 号商铺，房产

证 号 ： 粤 房 地 权 证 湛 江 CQ 字 第

0100104777号，建筑面积：5566.9㎡；

6.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观海北路 1 号

湛江滨海园 7、8、9、10 号楼 08 号商铺，房产

证 号 ： 粤 房 地 权 证 湛 江 CQ 字 第

0100102680号，建筑面积：6704.97㎡。

二、交易条件

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 资金来源合法，

能够足额支付转让价款并可承担购买上述

资产所带来的风险。

三、投资人要求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四、风险提示

对上述资产， 法院已出具抵债裁定书，

我公司暂未办理过户。

本公告所列示的资产按其现状出售，我

公司不对资产的状况作任何声明或保证。 投

资者需自行了解、 知悉并确认资产的现状、

瑕疵、缺陷及风险，并资源承担由此引发的

一切损失以及不能获得预期利益的后果。

五、公告期限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 公告

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和对上述资产处置的

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朱经理、王经理；

联系电话：0898-66765760。

受理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联系人：

韩女士，0898-66734669。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 53—

1 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公司

2023年 4月 10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